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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股东大会会议议程

会议时间：2024年3月7日（星期四）上午9:30

会议地点：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5号中国光大中心A座三层

会议室

会议召集人：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一、宣布会议开始

二、宣读会议须知

三、审议议案及发言提问

四、推举监票人

五、投票表决

六、律师宣读见证意见

七、宣布会议结束

网络投票：

2024年3月7日（星期四）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

（1）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：

上午9:15-9:25、9:30-11:30，下午13:00-15:00；

（2）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：9:15-15:0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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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案一：

关于选举崔勇先生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第九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的议案

各位股东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等法律法规和《中国光大银

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简称《公司章程》）有关规定，中国光

大集团股份公司作为持有本行发行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3%以上

股东，提名崔勇先生为本行非执行董事候选人。

根据工作程序，本行董事会已对崔勇先生的非执行董事任职

资格和条件进行了初步审核，认为崔勇先生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

《公司章程》对非执行董事任职资格的要求。本行独立董事发表

了独立意见，同意崔勇先生作为本行第九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候

选人。现向股东大会提出选举崔勇先生为本行第九届董事会非执

行董事的建议。

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（简称

金融监管总局）的有关要求，崔勇先生的非执行董事职务将自本

行股东大会选举其为非执行董事且其任职资格获得金融监管总

局核准之日起生效。

以上议案已经本行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

提请股东大会审议。

附件：1.董事候选人声明

2.崔勇先生简要情况

3.董事候选人情况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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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候选人声明

依据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第 130条的要求，

作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光大银行）董事候选人，

本人同意接受提名为光大银行董事，并就相关事项声明及承诺如

下：

一、本人已披露的简历及其他与董事候选人资格相关的资料

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；

二、本人所担任职务（包括专职工作以外的其他兼职）不存

在导致本人不得兼任商业银行或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；

三、本人当选为光大银行董事后，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切实

履行董事的职责和义务。

声明人：崔勇

2024 年 2 月 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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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崔勇先生简要情况

崔勇先生现任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党委副书记、副董事

长、总经理。曾在交通部工作，历任中国工商银行公司业务部交

通城建处副处长、处长，公司业务一部副总经理，中国工商银行

青岛分行党委副书记、副行长，厦门分行党委书记、行长，北京

分行党委委员、副行长，中国工商银行公司金融业务部总经理，

中国农业银行党委委员、副行长，中国建设银行党委委员、执行

董事、副行长。获工学学士学位，高级经济师。

崔勇先生担任本行控股股东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党委副

书记、副董事长、总经理，与本行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、

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股 5%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，不存在

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——规范运作》

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，未持有本行股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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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

董事候选人情况说明

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，作为本行董事候选人，现就

相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
本人从业经历详见前述本人简要情况。本人具备多年商业银

行从业经验，熟悉上市公司董事履职相关的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

交易所业务规则，具备相应履职能力和专业能力；与本行不存在

利益冲突；不存在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违法违规情形；本人

与本行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、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股 5%

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。

特此说明。

崔勇

2024年 2月 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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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案二：

关于选举齐晔女士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第九届董事会执行董事的议案

各位股东：

根据工作需要和《公司章程》有关规定，本行董事会提名委

员会提名齐晔女士为本行执行董事候选人。

根据工作程序，本行董事会已对齐晔女士的执行董事任职资

格和条件进行了初步审核，认为齐晔女士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

《公司章程》对执行董事任职资格的要求。本行独立董事发表了

独立意见，同意齐晔女士作为本行第九届董事会执行董事候选

人。现向股东大会提出选举齐晔女士为本行第九届董事会执行董

事的建议。

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金融监管总局的有关要求，齐

晔女士的执行董事职务将自本行股东大会选举其为执行董事且

其任职资格获得金融监管总局核准之日起生效。

以上议案已经本行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

提请股东大会审议。

附件：1.董事候选人声明

2.齐晔女士简要情况

3.董事候选人情况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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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候选人声明

依据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第 130条的要求，

作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光大银行）董事候选人，

本人同意接受提名为光大银行董事，并就相关事项声明及承诺如

下：

一、本人已披露的简历及其他与董事候选人资格相关的资料

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；

二、本人所担任职务（包括专职工作以外的其他兼职）不存

在导致本人不得兼任商业银行或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；

三、本人当选为光大银行董事后，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切实

履行董事的职责和义务。

声明人：齐晔

2024年 2月 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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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齐晔女士简要情况

齐晔女士自 2020年 5月起任本行党委委员、2020年 7月起

任本行副行长。现任本行工会委员会主席，兼任中国银联股份有

限公司董事。1992年加入本行，历任总行信贷部职员，海南代

表处干部，海口（直属）支行行长助理、副行长，总行私人业务

部（后更名为零售业务部）副总经理，零售业务部风险总监（总

行部门副总经理级），风险管理部派驻零售风险总监（总行部门

副总经理级）、小微金融风险总监（总行部门总经理级），零售

业务部副总经理（总行部门总经理级）、总经理，首席业务总监。

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，经济师。

齐晔女士与本行董事、监事、其他高级管理人员、实际控制

人及持股 5%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，不存在《上海证券交

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——规范运作》规定的不得担

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，未持有本行股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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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

董事候选人情况说明

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，作为本行董事候选人，现就

相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
本人从业经历详见前述本人简要情况。本人具备多年商业银

行从业经验，熟悉上市公司董事履职相关的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

交易所业务规则，具备相应履职能力和专业能力；与本行不存在

利益冲突；不存在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违法违规情形；本人

与本行董事、监事、其他高级管理人员、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5%

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。

特此说明。

齐晔

2024年 2月 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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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案三：

关于选举杨兵兵先生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第九届董事会执行董事的议案

各位股东：

根据工作需要和《公司章程》有关规定，本行董事会提名委

员会提名杨兵兵先生为本行执行董事候选人。

根据工作程序，本行董事会已对杨兵兵先生的执行董事任职

资格和条件进行了初步审核，认为杨兵兵先生符合相关法律法规

及《公司章程》对执行董事任职资格的要求。本行独立董事发表

了独立意见，同意杨兵兵先生作为本行第九届董事会执行董事候

选人。现向股东大会提出选举杨兵兵先生为本行第九届董事会执

行董事的建议。

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金融监管总局的有关要求，杨

兵兵先生的执行董事职务将自本行股东大会选举其为执行董事

且其任职资格获得金融监管总局核准之日起生效。

以上议案已经本行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

提请股东大会审议。

附件：1.董事候选人声明

2.杨兵兵先生简要情况

3.董事候选人情况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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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候选人声明

依据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第 130条的要求，

作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光大银行）董事候选人，

本人同意接受提名为光大银行董事，并就相关事项声明及承诺如

下：

一、本人已披露的简历及其他与董事候选人资格相关的资料

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；

二、本人所担任职务（包括专职工作以外的其他兼职）不存

在导致本人不得兼任商业银行或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；

三、本人当选为光大银行董事后，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切实

履行董事的职责和义务。

声明人：杨兵兵

2024年 2月 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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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杨兵兵先生简要情况

杨兵兵先生自 2020年 5月起任本行党委委员、2020年 7月

起任本行副行长、2021年 10月起任本行风险责任人。现任本行

机关委员会书记。2005 年加入本行，历任总行风险管理部总经

理助理、副总经理，信息科技部副总经理（主持工作）、总经理，

电子银行部总经理，数字金融部总经理，首席业务总监。曾任中

国银行总行风险管理部统一授信管理处副主任科员、主任科员

（其间，任中国银行（香港）有限公司风险管理部授信管理处副

主管（主持工作）），风险管理部高级风险经理（风险管理规划）。

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，高级经济师。

杨兵兵先生与本行董事、监事、其他高级管理人员、实际控

制人及持股 5%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，不存在《上海证券

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——规范运作》规定的不得

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，未持有本行股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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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

董事候选人情况说明

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，作为本行董事候选人，现就

相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
本人从业经历详见前述本人简要情况。本人具备多年商业银

行从业经验，熟悉上市公司董事履职相关的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

交易所业务规则，具备相应履职能力和专业能力；与本行不存在

利益冲突；不存在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违法违规情形；本人

与本行董事、监事、其他高级管理人员、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5%

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。

特此说明。

杨兵兵

2024年 2月 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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